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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 要 論 文 導 讀 ○3
 

 

金錢利得及其替代價額之沒收 
─評一○四年度台上字第一五○○號判決（追徵、抵償）
 
編目：刑法 
 

出處 月旦裁判時報，第 41 期，頁 28-39 

作者 林鈺雄教授 

關鍵詞 沒收、金錢利得、替代價額、追徵 

摘要 

104 年 12 月，我國刑法對於沒收相關程序有重大修法，本文著重於該次

修法之前，對於修法前實務上關於金錢利得與替代價額之沒收程序有精

闢的評析。蓋過去對於替代價額之沒收，分別以追徵、追繳與抵償規定，

卻又未於刑法總則作通盤定義，徒增實務困擾。是以本文建議，犯罪之

直接或間接利得如以原物形式存在者，即宣告沒收；若已非原物者，則

宣告追徵其價額。如此將較為簡便，且此見解亦為刑法修正後之新規範

從之。 

重點整理 

本案簡介 

本案被告與他人達成協議，約定以 15 萬元與出國費用作為

對價，先行收受 5 萬元現金與行動電話後，被告即前往柬

埔寨，計畫夾帶毒品於行李箱內後再返國，惟回國後即遭

查獲。本案除判處被告有期徒刑 11 年外，尚沒收作案相關

工具，並諭知：未扣案運輸毒品所得新臺幣 5 萬元沒收，

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以其財產抵償之。 

本案終審法院援引 高法院 99 年度第 5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

之「現行貨幣標準說」，認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係沒收之補充規定，並區分為以下三種情形：(一)

得以直接沒收之標的，以主文宣告沒收；(二)須沒收之標

的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所沒收之物為金錢以外之其他

財產，而不能就原物為沒收時，因其實際價值不確定，應

追徵其價額，使其繳納與原物相當之價額；(三)如該全部

或一部不能沒收之標的為金錢時，因價值確定，判決主文

直接宣告「以其財產抵償」即可。準此，本案被告因運輸

毒品所取得之 5 萬元報酬，即應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如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以其財產抵償之。 

問題意識 

在 104 年 12 月刑法修正沒收制度相關規定前，僅於刑法第

38 條有較為完整之沒收規定，至於追徵、追繳或抵償價額

等，僅於第 34 條定義屬從刑，但未於刑法總則有一般性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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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問題意識 

本文所欲討論者，在於： 

「沒收」與「追徵、追繳與抵償」之關係為何？係相同層

次或補充性質？又後者所指涉的三種概念應如何區分？

後則係討論犯罪利得是未扣案之金錢時，應如何進行沒

收？ 

利得沒收

之體系與

概念 

一、 利得沒收之審查順序 

林鈺雄教授指出，審查犯罪利得之沒收時，應依以下

順序檢驗之： 

(一) 存在刑事不法行為，但不以具備罪責為要。 

(二) 因正犯或共犯之犯罪而產生利得。 

(三) 何人因犯罪產生利得。 

(四) 利得之範圍與替代價額之定義。 

(五) 如存在犯罪被害人，應考量是否需優先發還。但不

須返還給給付犯罪酬金之人。 

(六) 法律效果為義務沒收或裁量沒收。 

二、 利得沒收之範圍 

林鈺雄教授指出，利得沒收之範圍可區分為直接利

得、間接利得與替代價額： 

(一) 直接利得：係與犯罪具有直接關聯性之所得，依來

源可再細分為：產自犯罪而獲得者，以及為了犯罪

而獲取者。前者係直接因實現犯罪過程而取得之財

產，例如：犯罪之贓物多屬此類；至於後者通常係

犯罪之對價，本案被告因協議運輸毒品而取得之 5

萬元，即屬此種直接利得。 

直接利得是否需扣除成本，則有總額原則與淨利原

則之爭，林鈺雄教授與德國立法均採總額原則，亦

即不特別扣除犯罪成本，蓋犯罪過程各項支出是否

具有合理性不易審查，且立法技術或實務操作上均

難以訂出扣除成本之標準，故採取總額原則為妥。

(二) 間接利得：如犯罪內容與利得之間有其他因素介

入，而使其欠缺直接關聯性時，此種延伸範圍則係

間接利得，可再區分為利用後所得，例如：孳息；

或是替代物，例如：變賣贓物後再換得之物。 

有疑義者在於變賣贓物換得之金錢，應屬間接利得

範疇中的替代物？抑或是替代價額？雖有部分學

說採取前者，但德國實務則多採取沒收替代價額之

作法。 

(三) 替代價額：如不能沒收時，不論是直接或間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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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利得沒收

之體系與

概念 

得，此時應採取的補充手段即係改為沒收替代價

額，包括利得客體因取得型態而不能沒收，或是因

為遺失、毀損、加工、消費、混同或是產生差價等。

雖然沒收替代價額係利得沒收的補充態樣，但在實

務上卻非常重要，蓋其能避免實體法上無法完全窮

盡剝奪犯罪利得，同時也能搭配扣押措施以降低規

避沒收程序的漏洞。 

承上所述，林鈺雄教授指出，正因為實務上大部分發

生的金錢利得沒收都是以沒收替代價額為主，由於金

錢利得不常以原形原物態樣存在，而大多僅能以表彰

價額之態樣存在。因此，除非能夠扣押原物，否則在

贓物轉換為金錢表彰價值時，即應搭配假扣押等保全

措施，以使裁判確定後，足以執行替代價額之沒收。 

本文見解 

林鈺雄教授認為，不論使用追徵、追繳或抵償等用語，所

指涉之內容均係針對原始利得客體之替代價額所進行之沒

收，立法用語之紊亂現象，對於概念之釐清並無助益，反

而益增實務操作沒收程序的困擾。 

立法論上，建議統一改為「追徵」用語處理替代價額之沒

收即可。至於上開實務見解以金錢或非金錢區分追繳或抵

償，在沒收程序中並無作此區分之需求，實際上更徒增不

必要的爭議。 

另者，宣告追徵之時點，應以裁判時作為基準時點。如原

物尚存在即直接宣告沒收，若已無原物者，即宣告追徵替

代價額。 

以本文所討論之案件為例，由於被告運輸毒品所取得之酬

金 5 萬元並未扣案，法院只要在審理程序中確認確實曾有

取得 5 萬元，則直接宣告追徵其價額已足。 

考題趨勢 
一、 沒收與追徵等程序，在 104 年修法前後之差異為何？ 

二、 新法施行後，應如何對於未扣案之金錢利得進行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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